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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刘慧 全早

“小曹，你最近的生活和学习还顺
利吗？”

“我挺好的，在学校参加了感兴趣
的社团，还交了很多新朋友！”

近日，湖北省公安县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检察官对一起追索抚养费检察
监督案的当事人小曹进行回访时，得
知她的生活和学习都已步入正轨后，
感到十分欣慰。

成年子女追索未支付的抚养费

2016 年，小曹 13 岁那年，父母经法
院调解离婚。之后，小曹一直随父亲
生活。按照调解协议，小曹的母亲应
每月支付抚养费 1000 元至小曹年满十
八周岁，但曹母并未按约履行支付义
务。

2022 年 8 月，小曹收到了大学录
取通知书，欣喜万分。然而，上大学
每年需要支付 2 万余元的学费，再加
上每月必要的生活费等开支，让小曹
犯了难。小曹的父亲平时以打零工为
生，收入微薄，仅靠一己之力无法承
担女儿大学期间的各种费用。小曹找
到母亲沟通，希望母亲能够给付多年
来拖欠的抚养费以供其大学期间的各
项开支。但小曹的母亲表示，自己生
活也比较困难，无力帮助小曹。无奈
之下，小曹向检察机关求助，请求检
察机关帮助其通过提起诉讼，让法院
判令其母亲给付 2016 年 3 月至 2022 年
8 月期间未支付的抚养费及 2022 年 9
月 开 始 ， 其 上 大 学 期 间 所 需 的 教 育
费、生活费、医疗费等，共计 8 万余
元。

“我国宪法规定，父母对未成年
子女负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小曹的父
母离异时，达成了对子女抚养的调解
协议，其母亲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给付
抚养费。”受理该案后，对于小曹是
否为适格原告，办案检察官经依法审
查认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请求
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不适
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小曹虽已成年，
但法律无明文禁止成年子女行使追索

未支付抚养费的请求权，调解协议中
约 定 的 抚 养 费 ，权 利 主 体 应 为 小 曹 。
现小曹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
依法独立行使抚养费请求权。

“大学所需的费用”的诉求于
法无据

对于小曹要求给付大学期间所需
费用的诉讼请求，办案检察官认为不
合理。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或者
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
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法院作出的协
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
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
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而“不能独立
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
及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
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
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

“大学期间各种费用仅靠我父亲
承担确实挺难的，我希望用法律手段
让母亲也承担一部分。”小曹向办案
检察官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 根 据 法 律 规 定 ， 你 现 已 成
年 ， 要 求 母 亲 给 付 大 学 期 间 所 需 的
教 育 费 、生 活 费 、医 疗 费 是 不 合 理
的 。”办 案 检 察 官 多 次 向 小 曹 释 法 说
理 ，促 使 其 提 出 于 法 有 据 的 诉 讼 请
求 ，对 不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的 诉 讼 请 求
进行纠正。

支持起诉助大学生拿回被拖
欠的抚养费

2022 年 8 月 31 日 ，公 安 县 检 察
院 出 具《支 持 起 诉 意 见 书》并 向 法 院
送 达 ，同 时 联 系 县 司 法 局 ，向 小 曹 提
供法律援助。因开学在即，办案检察
官主动联系小曹的父亲，建议其以女
儿的学业为重，想办法先解决孩子的
入 学 费 用 问 题 。 经 曹 父 多 方 筹 措 ，
小 曹 顺 利 步 入 大 学 校 园 。 同 年 10
月 ，公 安 县 检 察 院 联 合 县 法 院 召 开

“ 家 事 课 堂 ”，邀 请 双 方 当 事 人 参 与
庭前调解。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
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母
任何一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
利和义务……”经过耐心引导，曹母意
识到抚养子女是其应尽的责任，并承
诺尽快给付所欠抚养费。

庭 前 调 解 不 久 ，小 曹 告 诉 检 察
官 ，已 收 到 母 亲 转 来 的 4 万 余 元 ，并
提 供 了 汇 款 凭 证 。 小 曹 说 ，经 过 这
件 事 之 后 ，她 与 母 亲 已 重 拾 亲 情 。

“ 支 持 起 诉 不 是 目 的 ，而 是 手
段 。 我 们 注 重 将 实 现 申 请 人 合 理
诉 求 和 化 解 家 庭 纠 纷 相 结 合 ，一 方

面 依 法 能 动 履 职 ，为 申 请 人 提 供 法
律 咨 询 ，引 导 收 集 证 据 ，提 出 支 持
起 诉 意 见 ，减 轻 申 请 人 诉 讼 负 担 ；
另 一 方 面 与 法 院 、援 助 律 师 和 双 方
当 事 人 积 极 沟 通 ，共 同 协 商 解 决 问
题 。”办 案 检 察 官 在 总 结 案 情 时 说
道 。

子女成年后，还能追索父母拖欠的抚养费吗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凌燕

“要不是你们的帮助，我们这群外来务工人员都不知道怎么才能要回
干活挣的这点儿辛苦钱，真是太感谢了！”1 月 18 日，拿到务工薪金的李
某 给 山 东 潍 坊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检 察 院 （下 称 “ 潍 坊 高 新 区 检 察
院”） 检察官来电致谢。此前，潍坊高新区检察院依法能动履行民事支
持起诉职能，通过“支持起诉+绿色通道+诉前调解”的方式，联合法院
帮助李某等 10名外来务工人员追回欠薪 13万余元。

2022 年 3 月，潍坊某消防工程公司雇用李某等 10 人在潍坊高新区某
项目工地从事电气安装工作。工程完工后，该消防工程公司尚欠李某等
10 人劳务工资共计 13 万余元未结清，并在 《工人退场确认书》 上承诺于
同年 5 月 10 日前全部结清，逾期不付款造成的工资讨要费用由该消防工
程公司承担。后该公司拒不按照确认书的内容履行支付劳动报酬的义
务，李某等人多次催要未果后，向潍坊高新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希
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022 年 11 月，潍坊高新区检察院受理李某等人的支持起诉申请后，
通过对消防工程公司有关负责人、班组长进行询问，调取 《工人退场确
认书》 等资料，查清欠薪事实和责任主体。考虑到这 10 名工人均来自外
地，在潍坊并无固定居所，该院遂开启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绿色通
道”，迅速立案后，支持李某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进行检察监督。检察
官与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中心沟通协调，引导李某等人依法维权；
及时对接法院，通过诉前调解或适用简易程序尽快审结案件，推动对该
案“快受、快调、快结、快执”。同时，潍坊高新区检察院还坚持“能
调则调，诉调结合，以调为主”的原则，将纠纷化解工作贯穿于案件办
理全过程，在对企业释法说理、敦促企业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对农
民工进行安抚疏导，确保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影响。最终，在
检察院和法院的共同努力下，李某等 10 名外来务工人员成功追回了 13 万
余元欠薪。

据悉，自 2020 年至 2022 年，潍坊高新区检察院先后帮助 29 名农民工
追讨欠薪共计 123 万余元，通过检察监督妥善解决群体性欠薪纠纷，为保
障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了检察智慧与力量。

山东潍坊高新区：

帮外来务工人员追回欠薪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马常宝

春节前，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检察院帮助孙某等 10 名农民工讨回了
52万元薪资，让他们过了一个安心年。

2022 年 11 月 30 日，孙某等 10 名农民工来到敖汉旗检察院，情绪激动
地对检察官马艳杰说：“我们辛苦干了一年的活，没拿到一分钱，还有没
有说理的地方了？”

马艳杰安抚好来访农民工的情绪后，通过倾听他们的陈述和审查相关
材料，得知辽宁某建设有限公司 （下称“建设公司”） 承包了敖汉旗敖润
苏莫某标段施工工程。之后，建设公司又将该工程违法分包给了郑某，郑
某雇用孙某等 10 人干活。工程结束后，郑某借口说建设公司并未将工程
款全部支付，与建设公司扯皮，拒不支付工人工资。

经过深入审查，敖汉旗检察院决定受理孙某等人的支持起诉申请，支
持孙某等人讨薪。为帮助农民工们尽快拿回欠薪，负责办理此案的马艳杰
与建设公司负责人、郑某取得联系，并依据农民工欠薪领域协作机制，与
劳动监察人员一起，开展释法说理工作。

一开始，建设公司与郑某各执一词，对欠薪一事均不认可，建设公司
负责人称没有直接雇用孙某等人，且工程已经发包给了郑某，工程款也已
经超额拨付给郑某，故应当由郑某支付工资；郑某则认为自己承包该工程
已经赔钱，建设公司曾承诺保证工人工资，故欠薪应由建设公司支付。对
此，马艳杰和劳动监察人员向双方讲明该工程为非法分包工程，双方之间
的工程款并未结算完毕，在此种情况下建设公司作为发包方负有代发农民
工工资职责；郑某作为实际承包人，负有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责任。

建设公司和郑某在认清自己的责任后，均表示愿意共同支付工人工
资。马艳杰和劳动监察人员趁热打铁，促成用工单位与劳动者达成了和解
协议，由建设公司和郑某共同在 15日内支付所欠工资款。

“很多农民工在外辛苦务工一年，却不能及时拿到工钱，作为检察
官，应当帮助他们依法维权，不能让他们流汗又流泪。”马艳杰对记者说。

内蒙古敖汉：

农民工的烦“薪”事解决了

法条链接·民法典

第一百九十六条 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
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
的其他请求权。

第一千零六十七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
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第一千零八十五条 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
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
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
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第四十一条 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
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当事人向公安县检察院递交支持起诉申请书

□本报记者 史隽 通讯员 沈玲

“感谢检察机关的支持，终于让我
们圆了‘电梯梦’。”近日，浙江省杭州
市富阳区富春街道一栋居民楼的加装
电梯正式启用，居住在此楼的 62 岁业
主陈军在高兴之余，不忘对检察机关
表达谢意。

加装电梯遭遇烂尾，40万元
养老钱面临“打水漂”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花坞南路
11 号 4 单元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单元楼，
业主多为老年人。由于这栋楼的楼梯
设计均为露天，一遇到下雨天，老人打
滑摔伤的事件时有发生。

陈 军 和 父 母 已 在 此 居 住 了 二 十
多 年 ，也 常 常 为 上 下 楼 不 便 而 苦 恼
不 已 。2021 年 ，当 得 知 杭 州 市 将 以 财
政 补 贴 的 形 式 大 力 推 进 老 旧 小 区 住
宅 加 装 电 梯 的 工 作 时 ，陈 军 立 即 和
邻 居 们 商 量 ，大 家 一 拍 即 合 ，决 定 马
上行动。

2021 年 11 月，陈军等人与浙江益
居 工 程 建 设 有 限 公 司（下 称“ 益 居 公

司”）签订了《加梯改造工程合同书》，
合同约定加装电梯总价为 54.1 万元，工
期为 60个工作日。

后来，陈军等人按约支付了 80%的
工程款共计 43.28 万元。可让他们没想
到的是，益居公司竟然在完成基坑后
停止了施工。经陈军等人多次催促，
益居公司虽口头承诺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改造工程，但实际却始终没
有采取任何行动。

“承诺成了‘空头支票’，工程可能
会‘烂尾’，意味着我们拿出来的养老
钱可能会‘打水漂’。”这可把陈军和邻
居们急坏了。看着空空如也的基坑，
他们不知该如何是好。

听说检察机关可以支持特殊群体
向法院起诉维权，2022 年 10 月 13 日，
陈军等人向富阳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
诉，要求益居公司解除合同、退还工程
款并支付违约金。

支持老人依法维权，“电梯
梦”不再渺茫

受理申请后，富阳区检察院立即
展开调查走访。细致核查后，检察官

认 为《加 梯 改 造 工 程 合 同 书》合 法 有
效，陈军等人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
款，但益居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完成施
工，应承担违约责任。因此，陈军等人
请求确认合同解除，要求益居公司返
还工程款、支付违约金的诉求符合法
律规定。

2022 年 10 月 20 日，富阳区检察院
决定对该案支持起诉。后经该区法院
调解，双方确认解除合同，益居公司退
还 37万余元。

老 人 们 的 养 老 钱 是 拿 回 来 了 ，
可 基 坑 已 经 存 在 ，事 情 该 何 去 何
从 ？ 老 人 们 的“ 电 梯 梦 ”还 能 实 现
吗？

对 检 察 机 关 而 言 ，追 求 的 不 仅
是 案 结 ，更 是 事 了 、人 和 。 为 妥 善
处 理 电 梯 后 续 加 装 问 题 ，解 决 老 人
们 的 后 顾 之 忧 ，富 阳 区 检 察 院 主 动
对 接 区 加 梯 办 、富 春 街 道 、社 区 ，多
次 参 与 组 织 协 调 会 ，进 行 多 方 沟
通 ，最 终 促 成 另 外 一 家 公 司 与 陈 军
等 人 签 订 了 新 的 电 梯 加 装 合 同 ，并
以 政 府 财 政 补 贴 进 行 托 底 ，在 兔 年
春 节 前 夕 如 约 完 成 了 电 梯 加 装 工
程 。

督促开设监管账户，消除惠
民工程中的风险隐患

老人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检察机关的工作本可到此结束，但办
案检察官没有就案办案。

在调查核实过程中，检察官发现，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作为政府主推的民
生实事项目，益居公司却不加重视，收
取的加梯资金也未专款专用。加之公
司经济状况恶化，导致多个加梯项目
出现“烂尾”，引发多起纠纷，严重损害
了群众利益。

为 保 障 后 续 老 旧 小 区 加 装 电 梯
的 资 金 安 全 ，消 除 隐 患 ，该 院 会 同 区
加 梯 办 进 行 多 次 商 讨 ，最 终 督 促 相
关 部 门 出 台 了《关 于 杭 州 市 富 阳 区
老 旧 小 区 住 宅 加 梯 电 梯 项 目 资 金 支
付 指 导 意 见》，在 浙 江 全 省 范 围 内 首
次 开 设 了 老 旧 小 区 住 宅 加 装 电 梯 资
金 监 管 账 户 ，确 保 专 款 专 用 ，为 惠 民
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记者了解到，该院还将进一步与
区加梯办协商出台协作机制，探索防
范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中的风险隐
患。

老人们的“电梯梦”圆了
浙江杭州富阳：检察监督为惠民工程项目保驾护航

□本报通讯员 潘志凡 高松

“有些村委会通过向检察机关申
请支持起诉拿回了被拖欠的土地流转
费，我们村也有这种情况，不知道符不
符合支持起诉的条件？”2022 年 12 月的
一天，上海市崇明区检察院接到某村
委会工作人员的咨询电话。

作为全国首批、上海首个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示范区，上海市崇明区土地精
细化管理、归并整合利用程度高，全区
土地流转率达 90%以上。2021 年初，有
人大代表向崇明区检察院反映崇明地
区部分土地流转项目存在经营主体拖
欠流转费的情况，并建议由检察机关介
入，解决土地流转费拖欠支付问题。

为摸清崇明地区土地流转费拖欠
支付的具体情况，更好地维护农民合法
权益，2022年 6月，崇明区检察院开展土
地流转费拖欠专项检察监督活动，主动
对接相关行政机关，并邀请人大代表共

同对辖区内部分土地流转费拖欠情况
相对集中的乡镇及村委会进行调研。

通过查阅土地流转合同、支付凭
证等材料，该院检察官向相关单位负
责人了解了各经营主体的土地流转费
欠缴情况，详细核查了流转费欠缴原
因、时间、金额、流转土地面积等，发现
涉及拖欠流转费的经营主体共计 80 余
个，涉及流转费达 1500 余万元。

“其中有些经营主体因经营不善
欠缺偿付能力，出现欠缴和抛荒土地
并存的情况，有的干脆在欠费后将风
险 保 障 金 作 为 上 一 年 度 的 土 地 流 转
费，但又未及时补齐保障金，导致相关
条款的保障作用不能实现。”检察官王
琳介绍，还有一些因经营主体私自转
包引发纠纷，进而影响土地流转费收
取的情况。

2014年底，蔡某承包了崇明某村 11
亩土地，一开始他如约支付了 2015年至
2018 年度的土地流转费，但从 2019 年

起，他开始以各种理由拖欠支付流转费，
村委会多次催讨未果。调查过程中，村
委会表示此前也想过走法律程序追缴，
但在这方面既没有经验也缺乏支持。

“我们针对调查到的实际情况分
类施策，对蔡某这类经过沟通仍不愿
意补缴流转费的经营主体，向村委会
表示，如果有起诉意愿，但又存在起诉
困难的情况，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支
持起诉，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村集体合
法权益。”经村委会申请，该院充分发
挥支持起诉职能和法律专业优势，协
助村委会搜集证据、准备诉讼材料，并
向法院送达了《支持起诉意见书》。最
终，法院判决蔡某限期支付拖欠村委
会的流转费及逾期利息。

这起案件的判决起到了很好的示
范作用，陆续有村委会向检察机关表
示，希望通过申请支持起诉的方式解决
流转费拖欠问题。还有村委会向办案
检察官反映，部分拖欠流转费的经营主

体在了解到检察院正在开展专项监督
活动后，主动向村委会缴纳了欠款。

据悉，该院还综合运用公开听证、
检察建议等方式，从源头上解决土地
流转费拖欠问题。如针对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
中风险防范意识不足等情况，向相关
单位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强土地
流转领域风险防范和土地流转监督，
细化土地流转合同相关条款，引导和
鼓励经营主体购买履约保证保险，加
强信贷支持力度，减少因资金困难不
能支付土地流转费的情况。

相关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
采取整改措施，加强对土地流转合同
的管理及全过程监管，通过拓展土地
经营权能、加大金融支持等方式，缓解
经营主体的资金压力。同时加强法治
宣传培训，提高经营主体对严格履行
流转合同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广大农
户依法维权的法律意识。

拖欠土地流转费？走法律程序追缴
上海崇明：支持起诉助力解决土地流转费拖欠难题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王飞

1月 18日，为讨薪奔波一年多后，河南省洛宁县的 11名农民工在灵宝市
检察院的帮助下，讨回了属于自己的 12万元“血汗钱”。

2021 年 11 月，董某承揽了由河南六建中标的位于灵宝北区的碧桂园外
墙维修工程。由于工期紧、要求高，加之人手不够，董某便委托席某招工。席某
很快找到洛宁县在灵宝市务工的杨某等 11 名工人。当时约定报酬为每人每
天 450元。工程于 2022年 1月完工后，董某给杨某出具劳务款结算单一份，证
明欠杨某等 11 名工人劳务款 17 万余元，承诺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前结清。席
某作为担保人为该笔劳务款提供担保。

之后，经杨某等人多次催要，席某仅支付杨某等人报酬 5.5万元，剩余 12
万余元未支付。杨某先后到劳动监察大队、法院、住建局等部门求助，但一直
没有结果。后经人指点，杨某来到灵宝市检察院寻求帮助。灵宝市检察院受理
杨某等人的申请后认为，杨某等人的起诉理由正当，符合法律规定，检察机关
应予支持。于是，检察官指导杨某等人修改起诉状，查找法律依据，固定相关
证据，支持杨某等人提起民事诉讼。

2022年 11月 25日，在灵宝市法院的主持调解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
下协议：董某于当年 11 月 30 日之前支付杨某等 11 名农民工劳务费 12 万余
元，汇到指定账户。

兔年春节临近，灵宝市检察院检察官在回访中了解到，杨某等人仍未拿到
被拖欠的工资，便监督法院加大执行力度，督促河南六建、董某履行支付义务。

据记者了解，这是三门峡市检察院组织开展“发挥检察职能助力农民
工工资清欠”专项行动以来，灵宝市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监督案件。检察机
关一方面加强与法院执行法官的沟通联系，督促法院加大执行力度，另一
方面与包工队负责人多次电话联系，讲明不履行调解书拖欠劳务费的后果
及法律责任，督促包工队负责人尽快给付农民工工资，尽最大努力促使 11
名农民工在春节前拿到了期盼已久的欠薪。

河南灵宝：

春节前夕，11名工人拿到“血汗钱”

●支持起诉助劳动者“安薪”


